安全合法经营承诺书
为了规范烟花爆竹零售点的经营行为，明确零售点安全责任，保证安全经营，自愿签订安全经营责任承诺书，作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西安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西咸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和《泾河新城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等有关烟花爆竹的各项政策法规，做到诚信守法经营。
二、本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位于       镇    村   组，经营面积     平方米，房屋为    （土木、砖木、砖混）结构，是本人自建（租赁）房屋。本店实行专店（或专柜）销售，日常储存烟花爆竹产品为    箱，有    名从业人员，所有经营人员均受过安全知识培训，各类安全设施齐全，有消防用水和灭火器。距离学校、医院、加油站等超过    米，附近50米范围内无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户，符合经营条件。
三、严格按照相关经营要求，不哄抬物价，不售假制假，不跨地区销售、不非法贩运和销售非法烟花爆竹。
四、严格按照《安全经营手册》进行规范经营，严禁向14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若有违背后果自负。
五、严格遵守关于零售点设置的各项要求，做到专人、专柜（专店）、一证一点销售。不离点经营，自觉接受安监、公安、质监、市场监管、消防等有关部门的安全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
六、营业场所禁止吸烟，产品必须存放顾客伸手触摸不到的柜内，并规范张贴明显的严禁烟火的标志，向消费者宣传安全燃放常识。
七、负责所在区域内的市场监督和打假举报工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配合安监、公安、市场监管的安全检查和打假查处工作。
八、严格遵守和落实危爆品消防安全的各项措施，消防设置齐备，从业人员熟悉并掌握烟花爆竹安全的各种基本知识和消防基本技能，持证上岗。
九、不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涂改、出借、转让。
十、经营期内发生一切安全事故，由安全责任承诺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安全经营责任承诺书一式三份，安全责任承诺人、镇（街）安监办、镇（街）派出所各执一份。

（我保证以上承诺材料的真实性，经营期内如发生安全事故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签字、章或手印）
                       经营单位：                  

  年   月   日
